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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務發展評鑑及獎勵措施」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最佳信託獎評鑑項目： 

各款分數如下： 

(一) 發展以信託為商品整合

平臺(35分)： 

1.內部組織調整與整體資

源整合(15分)： 

(1)建置信託業務發展策

略單位(2分)。 

(2)建立整合跨業、異業

及內部資源之業務機

制或單位(例如建立推

展家族信託業務或結

合家族辦公室相關服

務功能之機制或單位) 

(5分)。 

(3)持續提升信託部門位

階及職能(3分)。 

(4)建立信託與跨部門間

培訓機制，以建構信

託跨領域整合團隊(3

分)。 

 

 

 

(5)分支機構設置信託業

務專員(2分)。 

2.跨業與異業結盟推動全

方位信託服務(20分)： 

(1)於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信託公會)建置之「信

託業跨產業結盟合作

業者資料庫」提供跨

產業業者合作名單(3

分)。 

(2)整合跨部門及異業結

五、最佳信託獎評鑑項目： 

各款分數如下： 

(一) 發展以信託為商品整合

平臺(35分)： 

1.內部組織調整與整體資

源整合(15分)： 

(1)建置信託業務發展策

略單位(2分)。 

(2)建立整合跨業、異業

及內部資源之業務機

制或單位(例如建立推

展家族信託業務或結

合家族辦公室相關服

務功能之機制或單位) 

(5分)。 

(3)持續提升信託部門位

階及職能(3分)。 

(4)減少或免除信託業務

部門與其他部門間輪

調(3分)。 

 

 

 

 

(5)分支機構設置信託業

務專員(2分)。 

2.跨業與異業結盟推動全

方位信託服務(20分)： 

(1)於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信託公會)建置之「信

託業跨產業結盟合作

業者資料庫」提供跨

產業業者合作名單(3

分)。 

(2)整合跨部門及異業結

 

 

 

 

 

 

 

 

 

 

 

 

 

 

 

 

 

為利厚植具跨領域及整體規

劃能力之信託人才，鼓勵建

立信託與跨部門間培訓機

制，例如:規劃一定期間至不

同部門實習，以建構信託跨

領域整合團隊，有效發展以

信託為商品整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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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資源，發展多元創

新客製化信託服務(5

分)。 

(3)運用信託規畫，推展

家族信託或結合家族

辦公室相關服務功能

(3分)。 

(4)運用共同行銷、合作

推廣推動信託業務(3

分)。 

(5)運用異業轉介推動信

託業務(3分)。 

(6)與其他非金融業者、

社福團體、長照安養

機構、醫療機構及各

生活面向相關產業合

作提供全方位信託服

務(3分)。 

(二) 人才培育、宣導及產學

合作(35分)： 

1.培育專業人才(10分)： 

(1)專業團隊(3 分)：建置

具管理全球資產能

力，及完整撰擬客戶

信託規劃書能力之專

業團隊。 

(2)專業認證(4 分)：輔導

並獎勵員工取得「高

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及「家族信託規劃顧

問師」等專業認證並

推動進階與回訓計

畫。 

(3)教育訓練(3 分)：規劃

辦理信託業務人員專

業訓練及跨業結盟相

關課程(例如對高齡、

失智及身心障礙者之

認知課程，及對異業

盟資源，發展多元創

新客製化信託服務(5

分)。 

(3)運用信託規畫，推展

家族信託或結合家族

辦公室相關服務功能

(3分)。 

(4)運用共同行銷、合作

推廣推動信託業務(3

分)。 

(5)運用異業轉介推動信

託業務(3分)。 

(6)與其他非金融業者、

社福團體、長照安養

機構、醫療機構及各

生活面向相關產業合

作提供全方位信託服

務(3分)。 

(二) 人才培育、宣導及產學

合作(35分)： 

1.培育專業人才(10分)： 

(1)專業團隊(3 分)：建置

具管理全球資產能

力，及完整撰擬客戶

信託規劃書能力之專

業團隊。 

(2)專業認證(4 分)：輔導

並獎勵員工取得「高

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及「家族信託規劃顧

問師」等專業認證並

推動進階與回訓計

畫。 

(3)教育訓練(3 分)：規劃

辦理信託業務人員專

業訓練及跨業結盟相

關課程(例如對高齡、

失智及身心障礙者之

認知課程，及對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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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產業之相關知識

課程)。 

2.加強宣導信託觀念，及

其財產安全保障與防範

金融詐騙功能(15分)： 

(1)配合信託公會辦理各

項信託宣導活動(5

分)。 

(2)其他(包括但不限於下

列方式)(10分)：  

A.利用新聞稿、各種會

議、媒體及「金融知

識普及」計畫宣導信

託觀念。 

B.對機關、團體及學校

舉辦信託宣導活動。 

C.舉辦研討會以建立產

官學界輿論共識。 

D.拍攝信託相關宣導短

片於電視、網路及社

群媒體播放。 

 

 

3.產學合作(10分)： 

(1)與學校合作規劃開設

各種信託服務所需專

業課程(3分) 

(2)針對研究機構學者及

各級學校師生研究信

託相關課題有具體成

果者給予獎助、提供

進修或其他誘因(2

分)。 

(3)提供學生課後實習或

就業機會(含短期就

業)(3分)。 

(4)舉辦校園信託宣導或

相關活動或其他具體

合作方式(2分)。 

結盟產業之相關知識

課程)。 

2.加強宣導(包括但不限於

透過下列方式辦理)(15

分)： 

(1)利用新聞稿、各種會

議、媒體及「金融知

識普及」計畫宣導信

託觀念。 

(2)配合信託公會辦理各

項信託宣導活動，例

如方舟啟航計畫、村

里辦信託宣導行腳計

畫、社區宣導。 

(3)對機關、團體及學校

舉辦信託宣導活動，

例如進行高齡風險評

估宣導活動。 

(4)舉辦研討會以建立產

官學界輿論共識。 

(5)拍攝信託相關宣導短

片於電視、網路及社

群媒體播放。 

3.產學合作(10分)： 

(1)與學校合作規劃開設

各種信託服務所需專

業課程(3分) 

(2)針對研究機構學者及

各級學校師生研究信

託相關課題有具體成

果者給予獎助、提供

進修或其他誘因(2

分)。 

(3)提供學生課後實習或

就業機會(含短期就

業)(3分)。 

(4)舉辦校園信託宣導或

相關活動或其他具體

合作方式(2分)。 

 

 

一、強調透過信託之財產安

全保障機制，協助民眾

建構資產防護網，保障

其財產安全及防範金融

詐騙。 

二、為鼓勵信託業支持參與

信託公會辦理之信託宣

導活動，以落實推動主

管機關政策，爰將「配

合信託公會辦理之各項

信託宣導活動」單獨列

示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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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數位技術及創新思

維，強化營運效率及信

託服務功能 (20分)： 

1.信託業務數位化程度(12

分)： 

(1)建立數位能力提供數

位化信託服務並設計

友善介面，提升使用

便利性(5分)。 

(2)應用數位技術處理訊

息、分析數據及發掘

問題，提升內部管理

效率(2分)。 

(3)參與信託資訊交換平

臺，或運用數位技術

提升信託帳戶支付交

易功能，簡化信託財

產給付相關費用之流

程(2分)。 

(4)運用金融業跨機構之

資訊平台，提升信託

業體系整體效率及安

全性(例如境內基金集

中清算平臺、交割指

示傳送平臺)(2分)。 

(5)其他(1分)。 

2.信託業務數位化及創新

帶來之效益(8 分)：自

109年 9月起信託業務數

位化及創新相關作為，

所帶來之效益(如營運效

率、使用人次、客戶受

益情形等)較前一評鑑期

間之量化成長趨勢。 

(四) 高齡、失智及身心障礙

客戶金融友善措施(10

分)： 

1.建置友善金融環境(6

分)： 

(三) 結合數位技術及創新思

維，強化營運效率及信

託服務功能 (20分)： 

1.信託業務數位化程度(12

分)： 

(1)建立數位能力提供數

位化信託服務並設計

友善介面，提升使用

便利性(5分)。 

(2)應用數位技術處理訊

息、分析數據及發掘

問題，提升內部管理

效率(2分)。 

(3)參與信託資訊交換平

臺，或運用數位技術

提升信託帳戶支付交

易功能，簡化信託財

產給付相關費用之流

程(2分)。 

(4)運用金融業跨機構之

資訊平台，提升信託

業體系整體效率及安

全性(例如境內基金集

中清算平臺、交割指

示傳送平臺)(2分)。 

(5)其他(1分)。 

2.信託業務數位化及創新

帶來之效益(8 分)：自

109年 9月起信託業務數

位化及創新相關作為，

所帶來之效益(如營運效

率、使用人次、客戶受

益情形等)較前一評鑑年

度之量化成長趨勢。 

(四) 高齡、失智及身心障礙

客戶金融友善措施(10

分)： 

1.建置友善金融環境(6

分)： 

 

 

 

 

 

 

 

 

 

 

 

 

 

 

 

 

 

 

 

 

 

 

 

 

 

 

統一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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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置高齡、失智及身

心障礙客戶之友善人

員(2分)。 

(2)提升信託業務人員對

友善金融應對服務流

程之熟悉度(2分)。 

(3)建置高齡、失智及身

心障礙客戶之友善服

務空間(1分)。 

(4)加入失智友善天使/組

織(1分)。 

2.提供友善金融服務(4

分)： 

(1)依客戶行為態樣及意

思能力評估情形提供

友善金融服務(2分)。 

(2)提升高齡、失智及身

心障礙客戶經濟安全

保障之相關友善金融

服務(2分)。 

(五) 加分項目(20分)： 

1.配合信託公會創新信託

商品(例如整合型信託商

品、模組化契約、退休

信託帳戶可攜整合方

案、提供綠色信託等永

續轉型之金融商品或服

務或事業經營型公益信

託)及案例分享(10分)。 

2.發展裁量權信託業務(8

分)： 

(1)多元發展契約約定受

託人就委託人信託財

產具運用決定權(裁量

權)之信託業務種類(6

分)。 

(2)以財務規劃或資產負

債配置為目的，且將

信託財產運用於證券

(1)配置高齡、失智及身

心障礙客戶之友善人

員(2分)。 

(2)提升信託業務人員對

友善金融應對服務流

程之熟悉度(2分)。 

(3)建置高齡、失智及身

心障礙客戶之友善服

務空間(1分)。 

(4)加入失智友善天使/組

織(1分)。 

2.提供友善金融服務(4

分)： 

(1)依客戶行為態樣及意

思能力評估情形提供

友善金融服務(2分)。 

(2)提升高齡、失智及身

心障礙客戶經濟安全

保障之相關友善金融

服務(2分)。 

(五) 加分項目(20分)： 

1.配合信託公會創新信託

商品(例如整合型信託商

品、模組化契約、退休

信託帳戶可攜整合方

案、提供綠色信託等永

續轉型之金融商品或服

務或事業經營型公益信

託)及案例分享(10分)。 

2.發展裁量權信託業務(8

分)： 

(1)多元發展契約約定受

託人就委託人信託財

產具運用決定權(裁量

權)之信託業務種類(6

分)。 

(2)以財務規劃或資產負

債配置為目的，且將

信託財產運用於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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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六條規定之

有價證券之「指定營

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

管理運用金錢信託」

業務(2分)。 

3.其他優良事蹟(例如辦理

與環境永續相關公益信

託案件)(2分)。 

(六) 扣分項目(10 分)：評鑑

期間辦理信託業務如發

生客戶申請評議、申訴

案件或影響客戶權益之

缺失案件者，視其情節

輕重，予以扣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以總分

100 分計算；前項第五款為

加分項目，最高不超過 20

分；前項第六款為扣分項

目，最高不超過 10分。 

交易法第六條規定之

有價證券之「指定營

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

管理運用金錢信託」

業務(2分)。 

3.其他優良事蹟(例如辦理

與環境永續相關公益信

託案件)(2分)。 

(六) 扣分項目(10 分)：評鑑

期間辦理信託業務如發

生客戶申請評議、申訴

案件或影響客戶權益之

缺失案件者，視其情節

輕重，予以扣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以總分

100 分計算；前項第五款為

加分項目，最高不超過 20

分；前項第六款為扣分項

目，最高不超過 10分。 

六、安養信託獎評鑑項目： 

用詞定義： 

(一) 高齡者安養信託：指同

時符合下列條件之信

託： 

1.受益人之一為年齡達五

十五歲以上者。 

2.信託目的為安養照護之

財產管理、安養照護、

醫療給付等。 

3.信託財產為交付安養信

託之金錢、有價證券、

不動產等財產權；惟不

包含單純設立以特定金

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信託。 

(二) 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

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

信託： 

1.受益人之一為身心障礙

六、安養信託獎評鑑項目： 

用詞定義： 

(一) 高齡者安養信託：指同

時符合下列條件之信

託： 

1.受益人之一為年齡達五

十五歲以上者。 

2.信託目的為安養照護之

財產管理、安養照護、

醫療給付等。 

3.信託財產為交付安養信

託之金錢、有價證券、

不動產等財產權；惟不

包含單純設立以特定金

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信託。 

(二) 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

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

信託： 

1.受益人之一為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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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所

稱身心障礙者。 

2.信託目的為安養照護之

財產管理、安養照護、

醫療給付等。 

3.信託財產為交付安養信

託之金錢、有價證券、

不動產等財產權；惟不

包含單純設立以特定金

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信託。 

(三) 預先簽訂安養信託契

約：指符合前款有關安

養信託定義，信託期間

達三年以上、信託財產

不限金額且約定未動用

信託財產支付相關費用

前，就信託管理費有減

免優惠者。 

評比方式： 

依評鑑期間年度決算日兼營

信託業務之本國銀行資產總

額之中位數為基準，分為

A、B 組分別評比，兼營信

託業務之證券商列入 B組。 

各款分數如下： 

(一) 新承作業務量(20分)： 

1.評鑑期間新承作之高齡

者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益人人數為 6 分及信託

財產本金總和為 6分。 

2.評鑑期間新承作之身心

障礙者安養信託有效契

約受益人人數為 4 分及

信託財產本金總和為 4

分。 

(二) 新增比率(10分)： 

1.評鑑期間新承作之高齡

者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所

稱身心障礙者。 

2.信託目的為安養照護之

財產管理、安養照護、

醫療給付等。 

3.信託財產為交付安養信

託之金錢、有價證券、

不動產等財產權；惟不

包含單純設立以特定金

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信託。 

(三) 預先簽訂安養信託契

約：指符合前款有關安

養信託定義，信託期間

達三年以上、信託財產

不限金額且約定未動用

信託財產支付相關費用

前，就信託管理費有減

免優惠者。 

評比方式： 

依評鑑期間年度決算日兼營

信託業務之本國銀行資產總

額之中位數為基準，分為

A、B 組分別評比，兼營信

託業務之證券商列入 B組。 

各款分數如下： 

(一) 新承作業務量(20分)： 

1.評鑑期間新承作之高齡

者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益人人數為 6 分及信託

財產本金總和為 6分。 

2.評鑑期間新承作之身心

障礙者安養信託有效契

約受益人人數為 4 分及

信託財產本金總和為 4

分。 

(二) 新增比率(10分)： 

1.評鑑期間新承作之高齡

者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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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總和與前一評鑑期間

新承作之高齡者安養信

託有效契約受益人人數

及信託財產本金總和比

較之比率，受益人人數

新增比率為 3 分，信託

財產本金總和新增比率

為 3分。 

2.評鑑期間新承作之身心

障礙者安養信託有效契

約受益人人數及信託財

產本金總和與前一評鑑

期間新承作之身心障礙

者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總和比較之比率，受

益人人數新增比率為 2

分，信託財產本金總和

新增比率為 2分。 

(三) 累 計 新 增 業 務 量(30

分)： 

1. 評鑑期間高齡者安養信

託有效契約累計受益人

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累

計餘額與前一評鑑期間

高齡者安養信託有效契

約累計受益人人數及信

託財產本金累計餘額之

差額，受益人人數累計

差額為 10分，信託財產

本金累計差額為 10分。 

2.評鑑期間身心障礙者安

養信託有效契約累計受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累計餘額與前一評鑑

期間身心障礙者安養信

託有效契約累計受益人

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累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總和與前一評鑑期間

新承作之高齡者安養信

託有效契約受益人人數

及信託財產本金總和比

較之比率，受益人人數

新增比率為 3 分，信託

財產本金總和新增比率

為 3分。 

2.評鑑期間新承作之身心

障礙者安養信託有效契

約受益人人數及信託財

產本金總和與前一評鑑

期間新承作之身心障礙

者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總和比較之比率，受

益人人數新增比率為 2

分，信託財產本金總和

新增比率為 2分。 

(三) 累 計 新 增 業 務 量(30

分)： 

1. 評鑑期間高齡者安養信

託有效契約累計受益人

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累

計餘額與前一評鑑期間

高齡者安養信託有效契

約累計受益人人數及信

託財產本金累計餘額之

差額，受益人人數累計

差額為 10分，信託財產

本金累計差額為 10分。 

2.評鑑期間身心障礙者安

養信託有效契約累計受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累計餘額與前一評鑑

期間身心障礙者安養信

託有效契約累計受益人

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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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餘額之差額，受益人

人數累計差額為 5 分，

信託財產本金累計差額

為 5分。 

(四) 數 位 化 及 創 新 性(20

分)： 

1. 安養信託數位化程度(5

分)： 

(1)建立數位能力提供數

位化信託服務並設計

友善介面，提升使用

便利性(3分)。 

(2)參與信託資訊交換平

臺，或運用數位技術

提升信託帳戶支付交

易功能，簡化信託財

產給付相關費用之流

程(2分)。 

2. 評鑑期間安養信託相關

創新(例如整合型信託商

品、模組化契約、退休

信託帳戶可攜整合方案)

及案例分享(5分)。 

3. 安養信託數位化及創新

帶來之效益(10 分)：自

109年 9月起安養信託數

位化及創新相關作為，

所帶來之效益(如營運效

率、使用人次、客戶受

益情形等)較前一評鑑期

間之量化成長趨勢。 

(五) 評鑑期間新承作之預先

簽訂安養信託契約受益

人人數(10分)。 

(六) 推廣一般民眾(非行員及

行員直系血親)辦理安養

信託之成效： 

1.評鑑期間新承作之安養

信託有效契約一般民眾

計餘額之差額，受益人

人數累計差額為 5 分，

信託財產本金累計差額

為 5分。 

(四) 數 位 化 及 創 新 性(20

分)： 

1. 安養信託數位化程度(5

分)： 

(1)建立數位能力提供數

位化信託服務並設計

友善介面，提升使用

便利性(3分)。 

(2)參與信託資訊交換平

臺，或運用數位技術

提升信託帳戶支付交

易功能，簡化信託財

產給付相關費用之流

程(2分)。 

2. 評鑑年度安養信託相關

創新(例如整合型信託商

品、模組化契約、退休

信託帳戶可攜整合方案)

及案例分享(5分)。 

3. 安養信託數位化及創新

帶來之效益(10 分)：自

109年 9月起安養信託數

位化及創新相關作為，

所帶來之效益(如營運效

率、使用人次、客戶受

益情形等)較前一評鑑年

度之量化成長趨勢。 

(五) 評鑑期間新承作之預先

簽訂安養信託契約受益

人人數(10分)。 

(六) 評鑑期間新承作之安養

信託有效契約之受益人

為一般民眾(非行員及行

員直系血親)，占新承作

之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

 

 

 

 

 

 

 

 

 

 

 

 

 

 

 

 

 

 

統一用語。 

 

 

 

 

統一用語。 

 

 

 

 

 

 

 

 

 

 

為鼓勵信託業持續對一般民

眾推廣安養信託，提升信託

普及，新增信託業自我成長

指標，就同業相對表現與自

身成長情形綜合評比。 



10 

 

受益人人數占新承作之

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益

人人數之比率，高於同

組信託業之全體平均比

率者(7分)。 

2.評鑑期間新承作之安養

信託有效契約一般民眾

受益人人數占新承作之

安養信託有效契約受益

人人數之比率，高於該

信託業前一評鑑期間之

比率者(3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以總分

100 分計算。如同一信託有

多個受益人時，僅計算符合

安養信託受益人之受益人人

數及其所屬之信託財產本

金；信託契約中如涵蓋多重

信託目的，僅得將用於安養

照護目的之信託財產本金計

入，非屬安養照護目的者(如

家族資產傳承信託等)之信託

財產本金不得計入；如受益

人兼具年齡達五十五歲以上

及身心障礙者之條件者，請

自行就高齡者安養信託或身

心障礙者安養信託擇一計

入，不得重複計算；委託人

於契約簽訂前兩年內，與同

一受託人曾有安養信託解約

情形者，該契約之受益人人

數及信託財產本金不計入新

承作業務量及新承作之預先

簽訂安養信託契約受益人人

數。 

益人人數之比率，高於

同組銀行之全體平均比

率者(10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以總分

100 分計算。如同一信託有

多個受益人時，僅計算符合

安養信託受益人之受益人人

數及其所屬之信託財產本

金；信託契約中如涵蓋多重

信託目的，僅得將用於安養

照護目的之信託財產本金計

入，非屬安養照護目的者(如

家族資產傳承信託等)之信託

財產本金不得計入；如受益

人兼具年齡達五十五歲以上

及身心障礙者之條件者，請

自行就高齡者安養信託或身

心障礙者安養信託擇一計

入，不得重複計算；委託人

於契約簽訂前兩年內，與同

一受託人曾有安養信託解約

情形者，該契約之受益人人

數及信託財產本金不計入新

承作業務量及新承作之預先

簽訂安養信託契約受益人人

數。 

七、員工福利信託獎評鑑項

目： 

用詞定義： 

(一) 「員工福利信託」區分

七、員工福利信託獎評鑑項

目： 

用詞定義： 

(一) 「員工福利信託」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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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兩種類型： 

1.員工持股信託：係委託

人(公司員工)每個月將

薪資提存金及公司獎勵

金等交付信託，由受託

人依信託契約約定及公

司持股會或員工福利委

員會之指示，投資於員

工服務公司之股票。 

2.員工福利儲蓄信託：係

委託人(公司員工)每個

月將薪資提存金及公司

獎勵金等交付信託，由

受託人依信託契約約定

及公司持股會或員工福

利委員會之指示，投資

於員工服務公司之股票

外，還包括國內外基金

或其他國內外有價證券

等。 

(二) 員工股權獎酬相關信

託：係指委託人(兼受益

人，即公司員工)就公司

發行之股權獎酬工具，

包括：買回庫藏股發放

員工、員工認股權憑

證、員工酬勞配股、員

工新股認股權、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等交付信

託，由受託人依信託契

約約定及員工持股會或

員工福利委員會之指

示，進行有價證券之管

理。 

各款分數如下： 

(一) 新承作業務量(15 分)：

評鑑期間新承作之員工

福利信託有效契約件數

(5分)、受益人人數(5分)

為以下兩種類型： 

1.員工持股信託：係委託

人(公司員工)每個月將

薪資提存金及公司獎勵

金等交付信託，由受託

人依信託契約約定及公

司持股會或員工福利委

員會之指示，投資於員

工服務公司之股票。 

2.員工福利儲蓄信託：係

委託人(公司員工)每個

月將薪資提存金及公司

獎勵金等交付信託，由

受託人依信託契約約定

及公司持股會或員工福

利委員會之指示，投資

於員工服務公司之股票

外，還包括國內外基金

或其他國內外有價證券

等。 

(二) 員工股權獎酬相關信

託：係指委託人(兼受益

人，即公司員工)就公司

發行之股權獎酬工具，

包括：買回庫藏股發放

員工、員工認股權憑

證、員工酬勞配股、員

工新股認股權、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等交付信

託，由受託人依信託契

約約定及員工持股會或

員工福利委員會之指

示，進行有價證券之管

理。 

各款分數如下： 

(一) 新承作業務量(15 分)：

評鑑期間新承作之員工

福利信託有效契約件數

(5分)、受益人人數(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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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託財產本金總和(5

分)。 

(二) 新增比率(15 分)：評鑑

期間新承作之員工福利

信託有效契約件數(5

分)、受益人人數(5 分)

及信託財產本金總和(5

分)與前一評鑑期間新承

作之有效契約件數、受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總和比較之比率。 

(三) 累 計 新 增 業 務 量(30

分)：評鑑期間員工福利

信託有效契約累計件

數、累計受益人人數及

信託財產本金累計餘額

與前一評鑑期間有效契

約累計件數、累計受益

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

累計餘額之差額，有效

契約件數累計差額為 10

分，受益人人數累計差

額為 10分，信託財產本

金累計差額為 10分。 

(四) 數 位 化 及 創 新 性(20

分)： 

1. 員工福利信託數位化程

度(5分)：  

(1)建立數位能力提供數

位化信託服務並設計

友善介面，提升使用

便利性(3分)。 

(2)其他(2分)。 

2. 評鑑期間員工福利信託

相關創新(例如發展客製

化退休商品、推動退休

信託帳戶可攜整合方案)

及案例分享(5分)。 

3. 員工福利信託數位化及

及信託財產本金總和(5

分)。 

(二) 新增比率(15 分)：評鑑

期間新承作之員工福利

信託有效契約件數(5

分)、受益人人數(5 分)

及信託財產本金總和(5

分)與前一評鑑期間新承

作之有效契約件數、受

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

金總和比較之比率。 

(三) 累 計 新 增 業 務 量(30

分)：評鑑期間員工福利

信託有效契約累計件

數、累計受益人人數及

信託財產本金累計餘額

與前一評鑑期間有效契

約累計件數、累計受益

人人數及信託財產本金

累計餘額之差額，有效

契約件數累計差額為 10

分，受益人人數累計差

額為 10分，信託財產本

金累計差額為 10分。 

(四) 數 位 化 及 創 新 性(20

分)： 

1. 員工福利信託數位化程

度(5分)：  

(1)建立數位能力提供數

位化信託服務並設計

友善介面，提升使用

便利性(3分)。 

(2)其他(2分)。 

2. 評鑑年度員工福利信託

相關創新(例如發展客製

化退休商品、推動退休

信託帳戶可攜整合方案)

及案例分享(5分)。 

3. 員工福利信託數位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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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帶 來 之 效 益(10

分)：自 109 年 9 月起員

工福利信託數位化及創

新相關作為，所帶來之

效益(如營運效率、使用

人次、客戶受益情形等)

較前一評鑑期間之量化

成長趨勢。 

(五) 信託業及所屬集團內員

工福利信託制度之建置

情形(10分)： 

1.信託業本身有建置員工

福利信託制度(4分)。 

2.集團內相關企業建置員

工福利信託制度之情

形。信託業屬金控集團

者，以金控母公司及所

屬其他子公司為評鑑範

圍；非屬金控集團者，

以其子公司或關係企業

為評鑑範圍 (6分)。 

(六) 辦理員工股權獎酬相關

信託(10分)： 

1.新承作業務量(5 分)：評

鑑期間新承作之員工股

權獎酬相關信託有效契

約件數(2 分)及受益人人

數(3分)。 

2.累計新增業務量(5 分)：

評鑑期間有效契約累計

件數及累計受益人人數

與前一評鑑期間有效契

約累計件數及累計受益

人人數之差額，有效契

約件數累計差額為 2

分，受益人人數累計差

額為 3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以總分

100 分計算。有效契約件數

創 新 帶 來 之 效 益(10

分)：自 109 年 9 月起員

工福利信託數位化及創

新相關作為，所帶來之

效益(如營運效率、使用

人次、客戶受益情形等)

較前一評鑑年度之量化

成長趨勢。 

(五) 信託業及所屬集團內員

工福利信託制度之建置

情形(10分)： 

1.信託業本身有建置員工

福利信託制度(4分)。 

2.集團內相關企業建置員

工福利信託制度之情

形。信託業屬金控集團

者，以金控母公司及所

屬其他子公司為評鑑範

圍；非屬金控集團者，

以其子公司或關係企業

為評鑑範圍 (6分)。 

(六) 辦理員工股權獎酬相關

信託(10分)： 

1.新承作業務量(5 分)：評

鑑期間新承作之員工股

權獎酬相關信託有效契

約件數(2 分)及受益人人

數(3分)。 

2.累計新增業務量(5 分)：

評鑑期間有效契約累計

件數及累計受益人人數

與前一評鑑期間有效契

約累計件數及累計受益

人人數之差額，有效契

約件數累計差額為 2

分，受益人人數累計差

額為 3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以總分

100 分計算。有效契約件數



14 

 

按公司別計，受益人人數按

加入信託之員工人數計。 

按公司別計，受益人人數按

加入信託之員工人數計。 

 


